
本版组稿 窦娜

5
责任编辑 张鲁莎2026 年 5 月 11 日 星期一 综合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短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

大地新绿背后的检察坚守
□通讯员 陈怡

初夏时节，商水县田间地头微风拂过，一片法
桐苗随风舒展枝叶。这片充满希望的林地背后，是
商水县人民检察院守护生态的一个暖心故事。

2025 年，商水县某镇村民张某因法律意识淡
薄，未经审批擅自砍伐 20 棵杨树变卖，其行为触
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
规定，涉嫌滥伐林木犯罪，后被公安机关移交商水
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我真的不知道砍树也算犯罪， 早知道会这
样，我绝对不会乱砍。 ”面对检察官，张某满脸懊
悔，主动交代全部行为，自愿认罪认罚，并积极配
合调查。检察官审查发现，张某系初犯、偶犯，主观
恶性小，此次犯错主要源于法律意识淡薄，且未造
成严重生态破坏。

若简单施以刑事处罚，不仅会影响其家庭生
活，更难以真正唤醒张某的生态保护意识。 秉持
恢复性司法理念，商水县人民检察院综合考量案
件情节 、认罪态度等因素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 》第十六条第 （一 ）项及第一百七
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对张某作出不起诉决
定。

不起诉并非“一放了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三款、《人民检
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三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
定，张某的行为虽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仍需接受
行政处罚。 商水县人民检察院随即启动行刑反向
衔接工作，主动征求林业专家意见，结合涉案区域
生态特点，依法向行政机关发出检察意见，建议以
“补植复绿”方式让张某弥补过错。同时，该院建立
“跟踪监督+回头看”机制，检察官定期巡查，确保
复绿取得实效。

张某的案例， 是商水县人民检察院落实河南
省人民检察院“检护生态”专项行动、深耕生态保
护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院聚焦轻微滥伐林木不
起诉案件，将行刑反向衔接与生态修复深度融合，
引入专家咨询机制， 通过 “不起诉+补植复绿”模
式，让破坏者变为修复者，用务实举措守护商水大
地，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检察力量。

从副县长乡村“送法”
谈基层矛盾化解

□陈永团

5 月 9 日上午，商水县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潘子建深入汤庄乡， 专题调研信访维稳与矛盾纠
纷化解工作，并主持召开全乡网格员业务培训会。
这一举措，再次凸显了基层治理中“法治+网格”
的重要性， 也为我们深入思考基层矛盾纠纷的法
治化化解提供了实践切口。

副县长深入基层“送法”，看似一则寻常的基
层工作新闻， 实则折射出当前社会治理逻辑的深
刻转型。在社会呼唤高效能治理的背景下，这一举
动释放出清晰信号：基层矛盾的化解，正从“事后
灭火”走向“事前防火”，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
治理”的系统性转变。

高效能基层治理的核心， 不在于问题处置的
速度，而在于源头管控、防患未然的治理能力。 副
县长“送法”之所以值得关注，在于它打破了以往
“坐等纠纷上门”的惯性思维。 基层各类矛盾并非
突发偶发，土地权属争议、邻里日常摩擦、婚恋家
庭纠纷等常见问题，均有渐进滋生、层层发酵的演
变过程。等到矛盾激化、信访上行、对簿公堂，治理
成本已然翻倍。

法治资源主动下沉， 正是将治理关口前移至
矛盾萌芽期。领导干部带头深入乡村一线，传递的
不只是法律知识，更是一种姿态：法治不是高高在
上的条文， 而是田间地头的守护。 近距离法律服
务，能够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法治力量、政务温度，
推动各类萌芽性矛盾在基层实现就地化解。

基层矛盾排查不是简单的“找麻烦”，而是社
会治理能力的日常体检。高效能治理的标志之一，
是拥有敏锐的“风险感知系统”。

这映射出一个基本判断：矛盾不可怕，看不见
矛盾才可怕。 近年来多地推行的 “政法干警进网
格”“周二下村日”等机制，本质上都是在构建一张
覆盖城乡的矛盾感知网络。副县长带头下沉，既是
示范，也是倒逼———让各级干部意识到，坐在办公
室等不来和谐，必须走到群众中去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

实践中，大量矛盾卡在“法律够不着、情理说
不通”的灰色地带。 村民不是不愿守法，而是不知
道法怎么用、到哪里找说法。 副县长“送法”的背
后，是综治中心实体化、调解平台一站式、法律服
务常态化的系统性支撑。 当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获
得法律咨询、调解介入甚至司法确认时，矛盾上行
通道自然收窄。

副县长乡村“送法”这一小切口，映照的是基层
治理现代化的大课题。 高效能治理，不能只靠干部
辛苦跑腿，更要靠制度设计把预防做在前面；矛盾
排查，不能流于填表造册，而要真正走进群众心里。

基层稳则天下安。 让法治的阳光照进每一个
乡村、每一户农家，让矛盾在萌芽时就被看见、被
回应、 被化解———这才是社会治理应有的温度与

效能。

太康检察筑牢青春安全防线
法治课堂 +模拟法庭

□通讯员 李坤

本报讯 为持续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
扎实推进“六个一”观护帮教举措走深走实，近日，
太康县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李瑞珍带领部

门干警，走进“康之馨”未成年人观护帮教中心，为
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法治教育课， 并同步
组织模拟法庭体验活动，以“沉浸式”普法护航青
少年健康成长。

“六个一”观护帮教举措，即每月开展一次法
治德育课、 一次精准心理疏导、 一次家长见面沟
通、一次班主任交流、一次社会公益活动、一次团
建活动。

课堂上，李瑞珍结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围绕预防校园欺

凌、防范性侵害、远离毒品违法犯罪、遵守网络规
则等内容展开讲解，引导孩子们明辨是非、敬畏法
律、学会自护，自觉做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法治教育课结束后，模拟法庭正式“开庭”。在
干警指导下，孩子们分别扮演审判长、审判员、公
诉人、辩护人、书记员、法警等角色，完整还原了法
庭调查、法庭辩论、当庭宣判等庭审流程。 庄重的
仪式、严谨的程序，让孩子们“零距离”感受司法权
威与法律温度， 在亲身体验中加深对法治的理解
和认同。

此次活动是太康县人民检察院做实“六个一”
观护帮教举措的具体实践。下一步，该院将持续以
“康之馨”志愿服务项目为载体，用爱心、耐心与责
任心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 以检察担当筑牢青
春安全防线。

青青春春铸铸检检魂魂 红红色色永永传传承承
为传承红色基

因，引导青年干警坚
定理想信念、强化责
任担当 ，近日 ，沈丘
县人民检察院组织

青年干警走进刘邓

大军渡沙河纪念地，
开展 “青春铸检魂
红色永传承”主题参
观学习活动。干警们
在红色文化浸润中

感悟初心使命，汲取
奋进力量。
通讯员 范琳琳 摄


